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公示表
	案件名称
	清真产品发展公司收购第一食品控股有限公司股权案

	交易概况（限200字内）
	清真产品发展公司（“HPDC”）与BRF GmbH（“BRF”）签订协议，HPDC将收购第一食品控股有限公司（“目标公司”）25%的股权。目标公司主要从事鸡肉、牛肉及蔬菜的加工和供应，产品主要销往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。目标公司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营活动，且没有在中国境内开展经营活动的计划。
交易前，目标公司为BRF的全资子公司；交易后，HPDC和BRF将分别间接持有目标公司25%和75%的股权，共同控制目标公司。

	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简介（每个限100字以内）
	1. HPDC
	HPDC于2021年11月25日成立于沙特阿拉伯，旨在推动沙特阿拉伯清真产品生产行业的本土化，并在全球范围内构建清真产业生态体系。
HPDC的最终控制人为沙特公共投资基金。沙特公共投资基金是沙特阿拉伯的主权财富基金，主要在沙特阿拉伯及全球范围内的不同领域从事投资活动，涵盖食品与农业、能源、金融服务、制造业、房地产、物流及数字产业。

	
	2. BRF
	BRF于2003年5月15日成立于奥地利，是一家控股公司，旗下拥有多家从事各类食品生产的企业。
BRF的最终控制人为总部位于巴西的Marfrig Global Foods S.A.。Marfrig Global Foods S.A.通过其子公司在食品行业开展业务，涵盖动物源蛋白、植物源蛋白及其他各类食品的生产、加工、分销与销售。

	简易案件理由（可以单选，也可以多选）
	 1.在同一相关市场，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的市场份额之和小于15%。

	
	 2.在上下游市场，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%。

	
	 3.不在同一相关市场也不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，在与交易有关的每个市场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%。

	
	 4.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中国境外设立合营企业，合营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。

	
	 5.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收购境外企业股权或资产的，该境外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。

	
	 6.由两个以上的经营者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，通过集中被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经营者控制。

	备注
	不适用



